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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我國常見針對不動產成立借名登記

法律關係，惟當借名人死亡發生繼承

時，借名人之繼承人應如何追討借名登

記於他人名下之財產要求回復返還予全

體繼承人？或如繼承人即為出名人時，

其應如何將借名登記財產返還予全體繼

承人，始可免於被認定構成贈與行為並

避免發生贈與稅負擔？由於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之特殊性而往往納稅人未申報稅

捐而動輒得咎。是本文即欲透過探討高

雄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5號判

決，分析借名登記關係於返還時之相關

稅務風險，並嘗試以贈與稅構成要件為

出發點進行分析，提出不同觀點。 

貳、 案例事實與法院裁判 

一、 案例事實 

延伸閱讀

律師智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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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父親為某醫院院長，與原告

母親育有包含原告在內8名子女。原告之

父親於民國（下同）45年及54年間將院

院址所在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房屋」）

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並將同小段系爭

土地及系爭房屋登記於原告胞兄甲名

下。迄至71年間因原告父母年事已高，

為免所留財產成為子女紛爭之源，乃預

立遺囑並言明「資產所有權繼承人限於

你等兄妹8人，各人平均有8分之1之繼承

權及使用權」，並希望保留祖居地即醫院

院址不出售，隔年原告母親病逝，原告

之父親亦於80年過世。嗣於102年間，原

告及原告胞兄甲因考量年事已高且長期

居住於國外，子女亦大多於美國落地生

根，父母永久保留祖居地之想法誓難實

現，故經由原告胞妹乙代為出售系爭房

地，並依遺囑補充及修正內容，將出售

所得價金平均分配予全部兄弟姊妹。 
原告名下系爭土地，與其兄甲名下

土地及房屋，於民國102年4月16日經由

其妹乙以新臺幣（下同）9000萬元代為

出售予訴外人，並於102年5月15日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嗣被告機關依據查得

資料，以其妹乙將前開出售價款扣除支

付各項稅費183萬元及土地增值稅776萬

5767元後之餘款8040萬4233元，先存入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再由該專戶轉入乙帳戶，扣除乙分得之

款項後，於102年5月至6月間分別匯入原

告、甲、及其他兄弟姊妹等8人個別帳

戶，認原告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
項規定之贈與情事，惟未依同法第24條

規定申報贈與稅，經審理違章成立，除

核定原告102年度贈與淨額2,086萬2,897
元，應納稅額208萬6,289元外，並按核

定應納稅額208萬6,289元處1倍之罰鍰

計208萬6289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

獲變更後，循序提起訴願及本件行政訴

訟。

 
時序表 

日 期 事 實 

45年及54年間 
原告之父親將院院址所在之土地及房屋借名登記於原告及原告胞兄甲名

下 

71年間 
原告父親預立遺囑並言明「資產所有權繼承人限於你等兄妹8人，各人平

均有8分之1之繼承權及使用權」 
80年間 原告父親過世 

102年4月16日 
系爭土地房屋經由原告胞妹乙以新臺幣（下同）9,000萬元代為出售予訴

外人 

102年5月至6月間 
原告胞妹乙將售出價款分別匯入原告、甲、及其他兄弟姊妹等8人個別

帳戶，經國稅局認原告構成「贈與」卻未申報贈與稅，對其補稅處罰 
（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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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院裁判理由重點摘錄1 

上訴人經一審判決遭駁回後（即本

文評論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

字第45號判決）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最

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51號判決）

後亦遭駁回上訴。本件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判決理由摘錄如次： 

(一) 稽徵機關已對課稅構成要件事實

舉證後，如當事人予以否認，即

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片面移轉予他

人，並經他人受領者，稅捐稽徵機關即

可作有將財產無償移轉予他人之認定，

如該財產所有人主張其財產之移轉並非

無償（如買賣、借貸或履行遺產分配等

法律關係）之事實者，此項事實因屬於

其管領範圍內之事實，其知之最稔，亦

最容易為舉證行為，自應由其就該事實

為合理之說明及舉證，以動搖上開無償

移轉財產予他人之初步認定。如該財產

所有人就其所主張其財產之移轉並非無

償（如買賣、借貸或履行遺產分配等法

律關係）之事實，無法為合理之說明及

舉證，稅捐稽徵機關乃作將財產無償移

轉予他人之認定，即難謂於法有違。 

(二) 系爭土地既登記為原告所有，原

告之父即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 

原告雖提出其父母之遺囑、遺囑之

補充及修正，及原告胞兄甲之財產處分

（兼遺言）書，主張系爭土地係借名登

記 於 原 告 名 下 ， 實 為 父 母 之 遺 產 云

云。……本件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

登記為原告所有，已如前述；系爭土地

既登記為原告所有，原告之父即非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係

其父借名登記於其名下，即令非虛，原

告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僅對於其父

負有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將系爭土

地返還予其父之給付義務，在原告履行

此一給付義務，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其父前，依上開最高法院民事判

決意旨，系爭土地自屬出名人原告所

有。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父母之遺

產云云，即非有據。至原告嗣後出於贈

與之意，就系爭土地出售所獲得金額，

贈與其兄弟姊妹各7分之1之數額，乃渠

等另一贈與之法律關係，尚難據此認定

系爭土地確為原告父母之遺產。 

參、 本件爭點 

一、稽徵機關針對課稅構成要件之

舉證責任程度為何？ 
二、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關係之存在

應如何證明？ 

肆、 本案相關法令 

一、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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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之義務。」 
二、民法第758條第1項：「不動產物

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

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

「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

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

力之行為。」 
四、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24 條 第 1

項：「除第二十條所規定之贈與外，贈與

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

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

行為發生後三十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

依本法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五、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4條：「納稅

義務人違反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四條規

定，未依限辦理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

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處二倍以下之罰

鍰。」 

伍、 裁判評析 

一、 何謂借名登記法律關係 

所謂「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依據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90號判決等

判決要旨，係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

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

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

名登記之契約2。此等契約關係之成立，

因側重於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信任關

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並類

推適用有關民法第541條委任之規定3。

惟借名登記作為無名契約之一種，此種

法律關係究竟是否有效？依目前最高法

院多數見解認為，除非借名登記法律關

係約定內容違反強制規定、禁止規定或

公序良俗屬無效外，原則上應作為一種

無名契約之債權法律關係並受到承認，

並依民法第529條 4適用關於委任之規

定5，足見，目前原則上如果借名登記契

約之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

良俗者，現行司法實務認為應賦予無名

契約之法律效力予以承認，並適用委任

契約之相關規定。 

二、 請求返還被繼承人借名登記
於他人名下不動產之方法 

(一) 借名人之繼承人如何向出名人 
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產 

繼承人向被繼承人之出名人請求返

還借名登記不動產至遺產全體繼承人

時，經請求返還後如遭出名人拒絕，可

透過提起民事調解程序或訴訟為救濟，

此時，繼承人所使用之民法上請求權基

礎依「借名登記不動產是否已遭出售」

區分如下：1.如請求返還之標的物為「借

名登記不動產本身」，則借名人依借名登

記契約約定本身或於借名登記契約約定

不完足時類推適用民法第528條以下委

任契約規定請求出名人返還；另一方

面，2.如因借名登記不動產已經出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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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變價，致請求返還之標的物為借名

登記物之變形物即「變價後之金額」時，

此時繼承人可考慮依民法第172條以下

無因管理規定、民法第179條以下之不當

得利規定請求返還；或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以出名人係故

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借名人利益

之行為對出名人，或是同時對惡意第三

人主張共同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6。 
惟應注意，現行司法實務穩定見解

認為，針對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依民法第

758條第1項規定既認定我國民法就不動

產物權採登記要件主義，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不動產物權之歸屬，應依土地或

房屋登記簿登載之狀態為準7，加上無論

個案中出名人是善意、惡意出售借名登

記財產，現行司法實務多數均採取「有

權處分」之認定8，職此，無論借名登記

不動產是否已經遭受名人出售，借名人

（或借名人之繼承人）均無法依民法第

767條規定以所有權人自居，對於出名人

或經出名人轉手取得之第三人主張物上

返還請求權，蓋此時借名登記之借名人

（或借名人之繼承人）僅享有「借名登

記物返還請求權」此等基於借名登記此

等契約關係所生之「債權」矣，而非享

有不動產所有權之物權。 

(二) 依所返還之借名登記物性質為

「房地本身」或「變價後之金額」

影響遺產稅、贈與稅之稅基計算

方式 

遺產稅及贈與稅互為補充之稅制，

以遺產稅為例說明，按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1條第1項及第4條第1項規定，凡我國

稅務居民死亡時如遺有財產者，其繼承

人應就其境內外之全部遺產依法課徵遺

產稅，而所謂「財產」，包含動產、不動

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均屬

之。而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第1
項規定，遺產價值之計算係以被繼承人

死亡時之「時價」為準，惟此等「時價」

之認定根據財產類型之不同有其各自不

同之認定方式。例如本件所涉的不動產

借名登記關係契約，經返還之借名登記

財產型態可能為「不動產」或「變價後

之金錢」兩種，如果個案係請求返還不

動產變價後之金錢，則會以客觀上約定

返還或判決確定之「金額」去計算遺產

價值；反之，如係返還不動產，則依據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第3項規定，遺產

或贈與標的如為不動產，則其價值認定

係以「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現

值」計，惟因不動產「公告土地現值」

或「房屋評定現值」通常低於不動產市

場價格甚多，故會實際上形成降低核定

遺產價值的效果，亦即形成壓縮遺產稅

基的效果，從而使需要負擔的遺產稅相

較於返還變價後金錢者為低9。 
職此以言，足見請求出名人返還借

名登記財產予全體繼承人之「財產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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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動產本身或變價後之金錢）」對於

遺產價值高低、從而對於遺產稅負擔多

寡具有影響，於個案中，如出名人已經

將借名登記之不動產出售、變價，而致

須以變價後之金額返還予借名人時，將

致遺產稅負擔增加，此乃係所請求返還

之財產型態影響課稅結果之適例，於進

行個案財產安排時不可不慎。 

三、 本件判決理由存有判決違背
法令之疑慮 

(一) 課稅事實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應由

稽徵機關負擔，本件判決針對舉

證責任之分配方式尚嫌率斷，證

據之取捨亦存有瑕疵 

按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

應由稅捐稽徵機關負擔客觀舉證責任，

此於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4項、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4項、第11條第2
項分別有定有明文。次按「法院依職權

調查之證據，其證明程度至少應達到『高

度蓋然性』（蓋然率75%以上），始能認

為真實，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

之狀態，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

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

此迭有包含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

第412號在內等行政判決可稽10。 
就本文所評論之判決理由認定：「原

告對於其他兄弟姊妹存有贈與行為」此

等事實，無非係以「尚難據此認定系爭

土地確為原告父母之遺產」云云等理由

為憑。惟依據前揭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

判字第412號在內等行政判決均已形成

穩定見解，認為針對稽徵機關就課稅要

件之舉證如僅達到「使課稅事實關係陷

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則仍應認定該課稅

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足見，當納稅義務

人針對課稅事實如能舉反證證明使課稅

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亦足令

法院認定課稅事實不存在而無庸課稅。

又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3條第1項、第4
條第2項規定，所謂「贈與行為」必須係

財產之「給付者」及「收受者」間存在

贈與合意之事實，始能成立。而贈與稅

的課徵，既以存在贈與行為為前提要

件，則稽徵機關對於「給付者及收受者

間存有贈與合意」此等課稅要件事實即

負有舉證責任。此外，於個案中由於財

產移轉予他人的原因繁多，未必係出於

贈與行為，故稽徵機關不能徒憑「財產

移轉之事實」即推定其必屬贈與行為，

此亦有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641
號行政判決可稽11。 

觀諸本件原告既已提出被繼承人遺

囑為證，足徵被繼承人與原告間可能存

在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本件判決除漏

未針對系爭遺囑可否作為證據之證據取

捨及其所證內容進行審認，而存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瑕疵外，本件原告提出遺囑

等間接證據，如確能證明被繼承人將系

爭房地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之事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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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特殊事實（非常規事實）而足以使

「贈與行為存否」陷於真偽不明，則稽

徵機關必須再行提出相當的積極證據推

翻借名登記關係之事實才是。本文以

為，本件判決未實質審酌借名登記法律

關係之存否，僅憑房地變價後之金錢發

生移轉即認定必然屬贈與行為之判斷，

已與前揭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

641號等判決意旨有違，恐嫌率斷。稽徵

機關對於課稅要件事實應負有「達到『高

度蓋然性』（蓋然率75%以上）」之客觀

舉證責任，於課稅事實真偽不明之情形

時，法院應依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

第412號等判決意旨，於原告舉證令待證

事實陷於真偽不明時，將真偽不明之不

利益歸由稽徵機關負擔，撤銷原處分才

是。 

(二) 「借名登記物返還請求權」性質

屬於債權，亦具有財產價值而能

夠構成遺產之一部，更可能使本

件贈與行為存否陷於真偽不明 

本件判決除漏未實質審認是否存有

被繼承人將系爭土地房屋登記於原告名

下，而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瑕疵外，

本件判決理由甚至記載：「原告主張系爭

土地係其父借名登記於其名下，即令非

虛，原告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僅對

於其父負有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將

系爭土地返還予其父之給付義務，在原

告履行此一給付義務，將系爭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其父前，依上開最高法院

民事判決意旨，系爭土地自屬出名人原

告所有。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父母

之遺產云云，即非有據。」等節，然而，

即便如本件判決所載，根據不動產登記

資料，雖然系爭不動產所有權應屬於出

名人所有，惟借名人仍能夠依借名登記

此等契約關係對出名人主張「借名登記

物返還請求權」此等債權請求權。債權

本身亦具財產價值，而可構成遺產之一

部分，而非如本件判決僅憑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為原告所有，而逕否認全體繼承

人得依被繼承人之「借名登記物返還請

求權」請求原告將財產返還予繼承人全

體，而存在免於發生贈與稅義務之可能

性。 
職此，就本件個案以言，即使系爭

不動產所有權依據登記資料歸屬於原

告，惟被繼承人對於所有權人存在之「借

名登記物返還請求權」此一債權仍存在

而可構成遺產，可由其他繼承人請求原

告返還予繼承人全體，免於課徵贈與稅

才是。惟本件判決對於借名登記財產之

借名登記狀態下「所有權本就歸屬於出

名人」此點已屬誤認，而僅以所有權歸

屬原告為由，否認借名登記關係，存有

判決矛盾之瑕疵，實屬可惜。 
進一步言之，試行探究目前實務見

解針對認定借名登記存在，所必要之舉

證究竟為何？經查目前實務判決中，肯

認個案中足以證明「構成借名登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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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舉證，最直接的方式即係提出載明借

名登記關係之協議書，證明雙方存在借

名登記關係之合意12；惟當個案中無法提

出借名登記協議書時，茍能證明間接事

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

存在者，現行實務見解認為亦無不可，

故個案中借名人若能證明系爭房地係借

名人出面洽簽及出資所購，提出借名人

購買不動產之出資證明，不動產貸款、

房地稅捐均由借名人繳納，由借名人進

行出租行為及由借名人獲取租金收益，

所有權狀由借名人保管，並由借名人提

出系爭房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有權

狀、謄本、匯款申請書、房屋稅繳款書、

銀行客戶存款異動資料等為證時，亦可

證明雙方存在借名登記關係，此亦有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判決意旨

可參。由此點可知，本件原告以被繼承

人遺囑作為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存在之證

據，如尚能提出系爭房地為被繼承人出

資購買之證明等間接證據佐證，則應更

能夠說服法院確實存在借名登記關係，

而免於贈與稅之適用。又從納稅人之角

度以言，如與他人間存有借名登記關係

之事實，則亦須格外注意相關證據是否

齊備，以避免財產處分後，事後遭出名

人否認而拒絕返還，甚或是遭稽徵機關

否認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而於返還借名登

記物時受到補稅、罰鍰。 

陸、 結 論 

依目前司法實務多數認為，借名登

記關係可作為無名契約之一種受到承

認，並類推適用委任契約之規定。惟鑑

於借名登記關係側重於契約相對人間之

內部信賴關係，登記外觀上仍係以出名

人為房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是以，稽

徵機關對於出名人處分財產時，原則上

均係以出名人為所有權人之角度進行相

關課稅認定。惟如個案中納稅人欲舉證

證明財產移轉，係基於「借名登記物之

返還」而非「贈與行為」而無課徵贈與

稅必要時，則納稅人往往需要提出借名

登記契約等證據作為反證。關於本件所

評論之判決，對於原告提出遺囑等可能

動搖贈與行為存否之證據時，漏未實質

認定是否構成借名登記關係之可能性，

而逕予駁回原告之訴，實有判決不備理

由等違法之嫌。亦足徵處分借名財產

前，應尋求專業人士評估分析個案中持

有之證據是否足證借名登記關係，及應

如何返還（返還變價後金額或借名登記

不動產本身）較為有利，蓋此因素均對

於課稅稅目、稅基多寡之認定均有影

響，以避免承受處分後面對無法挽回之

補稅、處罰等稅務風險。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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